附件1

广西壮族自治区非主要农作物种苗生产经营许可条件规定（试行）（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加强非主要农作物种苗生产经营许可管理，规范非主要农作物种苗生产经营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农业部《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非主要农作物种苗，是指非主要农作物无性繁殖的器官和组织、种苗、种薯以及不宜包装的非籽粒种子。

　　第三条 非主要农作物种苗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申请、受理和核发，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非主要农作物种苗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由县级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审核、核发。
　　第五条 申请领取非主要农作物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应当具有办公场所50平方米以上，自有产权或自有资产的检验室30平方米以上，并具备以下条件：

　 （一）基本设施。

    1、组织培养种苗。
    生产经营一级种苗（生根苗）的，应具有自有或租用土地（租期不少于5年）建设的组织培养室面积200平方米以上；生产经营二级种苗（营养杯苗）和无性繁殖种苗的，应具有自有或租用土地（租期不少于5年）建设的钢架结构设施大棚3亩以上。 

    2、果树种苗。
    生产经营柑橘类种苗的，应具有自有或租用土地（租期不少于5年）的育苗基地50亩以上，其中在网室或者大棚等隔离设施内的固定苗圃20亩以上；生产经营其它果树种苗的，应具有自有或租用土地（租期不少于5年）的育苗基地20亩以上。
    3、甘蔗。
    应具有自有或租用土地（租期不少于5年）的育苗基地200亩以上。
    4、马铃薯种薯。
    申请马铃薯脱毒苗生产经营的应具有100平方米以上组织培养室和无菌操作室。申请马铃薯原原种、原种生产经营的应具有200平方米以上智能温室或500平方米以上网室。申请马铃薯一级种薯、二级种薯生产经营的应具自有或租用土地（租期不少于5年）的种薯生产基地20亩以上。申请马铃薯原原种、原种、一级种薯、二级种薯生产经营的还应具有低温贮藏库160立方米以上。

    5、瓜菜种苗及其他种苗。

    应具有自有或租用土地（租期不少于5年）的育苗基地20亩以上，其中钢架结构设施大棚5亩以上。
    （二）仪器设备。

    1、组织培养种苗。
    生产经营一级种苗（生根苗）的，应具有生物显微镜、超净工作台、高压灭菌锅、空调、冰箱、电子天平、培养箱、培养架和培养瓶等相应的仪器、设备；生产经营二级种苗（营养杯苗）和无性繁殖种苗的，应具有双筒解剖镜、游标卡尺、30倍放大镜、气温计、0—30cm土壤温度计、空气湿度计等能够满足种子质量检验、健康监测需要的仪器设备。
    2、瓜菜种苗。
    具有种子发芽箱、培养箱、培养皿、双筒解剖镜、游标卡尺、30倍放大镜、气温计、0—30cm土壤温度计、空气湿度计等能够满足种子质量检验、健康监测需要的仪器设备。
    3、马铃薯种薯。
    申请马铃薯脱毒苗、原原种、原种生产经营的应具有超净工作台、放大镜、1000倍以上双目显微镜、超速离心机、电子天平（感量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电冰箱、灭菌锅、酶联检测仪、酶标仪、酶联板、电泳仪、电泳槽各1台套以上及相应仪器药品；申请一级种薯、二级种薯生产经营的应具有超净工作台、放大镜、400倍以上显微镜、超速离心机、0.001g天平、0.1g天平、冰箱、灭菌锅、电泳仪等。

    4、果树、甘蔗及其他种苗。
    具有双筒解剖镜、游标卡尺、30倍放大镜、气温计、0—30cm土壤温度计、空气湿度计等能够满足种子质量检验、健康监测需要的仪器设备。
    （三）生产设备。应具有相应的生产设备和植保器械。 

    （四）人员。应具有从事种苗生产、检验岗位的技术人员2名以上。
    （五）品种。生产经营列入《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目录》的作物种苗，应具有1个（含1个）以上登记品种, 登记品种可以是企业自己选育的或者是与育种者签订生产经营协议的。生产经营授权品种种苗的，应当征得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
    （六）生产环境。生产地点应无相应作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并具有与种苗生产相适应的隔离和培育条件。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 申请领取非主要农作物种苗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式样见附件1）。
（二）单位性质、股权结构等基本情况，公司章程、营业执照（需要复印件的由窗口工作人员自行复印），委托代销种苗以及以购销方式销售种苗等情况说明。
　　（三）种苗生产、检验技术人员的基本情况，申请企业法定代表人和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其种业从业简历原件。 

　　（四）办公场所自有产权或租赁情况说明；种苗生产、检验等设施设备的情况说明。
　　（五）生产经营登记作物种苗的，提交登记证书复印件；生产经营非登记作物种苗的，提交品种简介；生产经营授权品种种苗的，提交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复印件及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证明。 

　　（六）种苗生产地点检疫情况说明。

    （七）书面承诺（式样见附件2）。
    第七条 非主要农作物种苗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管理和监督检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农作物中药材种苗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九条 本规定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示范文本）
（）农种申字（）第 号
	申请单位名称
	***（与营业执照完全一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注册地址
	***（与营业执照完全一致）

	通讯地址
	****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
	外国人填护照号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基本情况
	种子生产人员
	**名
	加工贮藏人员
	**名

	
	种子检验人员
	**名
	科研育种人员
	**名

	
	检验仪器
	**台
	检验室面积
	**平方米

	
	加工成套设备
	**吨/小时
	加工厂房面积
	**平方米

	
	仓库面积
	**平方米
	办公场所面积
	**平方米

	
	科研室面积
	**平方米
	生产基地面积
	**亩

	申请事项
	生产经营范围
	填写作物名称（如：花卉/蔬菜/果树....）

	
	生产经营方式
	生产、加工、包装、批发、零售

	
	生产经营区域
	按核发机关管辖范围填写

	
	作物种类
	品种

名称
	品种审定

（登记）编号
	植物新

品种权号
	生产
地点
	加工包装地点

	
	 作物名称
	***
	******
	未保护不填
	填写到省级
	填写到县级

	
	
	
	
	
	
	

	
	
	
	
	
	
	

	申请单位：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审核机关：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注：申请生产经营种子的作物种类和品种较多的，可另附页。本表一式三份，申请单位一份、受理机构二份。
附件2
书  面  承  诺

（示范文本）
申请者郑重承诺：根据《种子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转基因棉花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规定》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申请者申办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所提交的材料及情况说明（包括种子生产、加工贮藏和检验等设施、设备、人员及办公场所，种子生产地点产地检疫等），真实、准确、完整，具备许可规定的资质条件，相关证明材料已留存备查。申请生产经营的品种（详见品种列表）符合相关规定。如因所提交的材料及情况说明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引起相关法律后果，由申请者全部承担。
申请者（盖章）：******
日期：****年**月**日

附件2
广西壮族自治区非主要农作物种苗生产

经营许可条件规定（试行）（征求意见稿）修改意见表
单位（盖章）：              联系人：     电话：   
	序号
	章节编号
	内容
	修改意见

	1
	第*条（*）*
	******
	******

	2
	
	
	

	3
	
	
	

	4
	
	
	

	5
	
	
	

	6
	
	
	


注：意见、建议内容请详细说明，可加页。


